
鑑定評估人員工作小組

114學年度學前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安置(含轉銜)

流程暨表件說明



法源依據

.

特殊教育法
民國 112 年 06 月 21 日

第 二 條
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鑑定，應採
多元評量，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標
準化評量、直接觀察、晤談、醫學
檢查等方式，或參考身心障礙證明
記載蒐集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

第 19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實施特殊教育，應依鑑定基準
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鑑定。
前項學生及幼兒之鑑定基準、程序、期程、教
育需求評估、重新評估程序、評估人員之資格
及權益、培訓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幼兒園及各級學校應主動或依申請發掘具特殊
教育需求之幼兒及學生，經成年學生、學生或
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並徵詢
未成年學生意見後，依前條規定鑑定後予以安
置，並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民國 113 年 04 月 29 日



特殊教育學生及

幼兒鑑定辦法

第九條 身體病弱
第三條 智能障礙

第十五條 其他障礙第八條 腦性麻痺

第十條 情緒行為障礙

第四條 視覺障礙

第十三條 多重障礙

第七條 肢體障礙

第十一條 學習障礙

第五條 聽覺障礙
第十二條 自閉症

第六條 語言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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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發展遲緩12

0807講義PPT(勇)/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1140801實施.docx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及
幼
兒
鑑
定
辦
法

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鑑定，應採多元評量，

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標準化評量、直接觀察、

晤談、醫學檢查等方式，或參考身心障礙證

明記載蒐集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

第
二
條

鑑定的原則
相關法規規定



找出障礙類別



114學年度起
屏東縣鑑定安置
提報障礙類別

學習障礙

肢體障礙

感官障礙01

06

05

10

02

07

04

0903

08智能障礙

情緒行為
障礙

語言障礙

自閉症

身體病弱

腦性麻痺

多重障礙

11其他障礙

12發展遲緩



學前階段鑑定安置送件流程

發現疑似

或已具身分
個案

取得家長

同意書

確認送件類別

依照檢核表

收集資料

及填寫申請表

鑑定評估人
員完成相關
資料彙整及
綜合研判

送鑑定安置
初審審件/
複審補件

參加鑑定

安置會議

提報幼兒園端



表件內容說明



113學年度

舊表件

送件資料封面



提報類別:
A(含新提報、重新評估、
跨階段轉銜、放棄特教服
務、重新安置、暫緩入學)

B(申請就讀特殊教育學校) 

114學年度

新表件

送件資料封面



發展遲緩

指未滿六歲之兒童，因生理、心理或社會環
境因素，在知覺、動作、認知、語言溝通、
社會情緒或生活自理等方面之發展較同年齡
者顯著落後，且其障礙類別無法確定。
前項所定發展遲緩，其鑑定依兒童發展及養
育環境評估等資料，綜合研判之。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第十四條



發展遲緩類

0807講義PPT(勇)/12 - 發展遲緩114.07.pptx


113學年度

舊表件

發展遲緩

新提報



113學年度

舊表件

家長
同意書



113學年度

舊表件
發展遲緩 申請表

1 2 3



4 5 6



7 8 9



114學年度

新表件

發展遲緩

新提報



114學年度

新表件

家長
同意書

實際照顧者

聲明書



114學年度

新表件
發展遲緩 申請表

1 2 3

新提報



114學年度

新表件
發展遲緩 申請表

4 5 6

新提報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及
幼
兒
鑑
定
辦
法

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鑑定，應採多元評量，

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標準化評量、直接觀察、

晤談、醫學檢查等方式，或參考身心障礙證

明記載蒐集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

第
二
條

鑑定的原則
相關法規規定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鑑定，應依轉介、申請或推薦，蒐集相關資料，

實施初步類別研判、教育需求評估及綜合研判後，完成包括教育安置建

議及所需相關服務之評估報告。

第
二十三
條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及
幼
兒
鑑
定
辦
法

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教育需求評估，應包括健康狀況、感官功能、知

覺動作、生活自理、認知、溝通、情緒、社會行為、領域（科目）學習

等。前項教育需求評估，應依學生或幼兒之需求選擇必要之評估項目，

並於評估報告中註明優弱勢能力，所需之教育安置、課程調整、支持服

務及轉銜輔導等建議。

第
二十四
條

鑑定評估報告
相關法規規定



113學年度

舊表件

發展遲緩

重新評估



113學年度

舊表件

家長
同意書



113學年度

舊表件
發展遲緩 申請表

1 2 3



4 5 6



7 8 9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及
幼
兒
鑑
定
辦
法

各級主管機關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重新評估，以跨教育階段

為原則。

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之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遇障礙情形改變、優弱

勢能力改變、適應不良或其他特殊需求時，得由教師、法定代理人、

實際照顧者或學生本人向學校、幼兒園或主管機關提出重新評估之

申請；其鑑定程序，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主管機關並得

視需要主動辦理重新評估。

前二項重新評估，應註明重新評估之原因；身心障礙學生或幼兒應

檢附個別化教育（支持）計畫，資賦優異學生應檢附個別輔導計畫。

第
二十五
條

重新評估
相關法規規定

0807講義PPT(勇)/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1121219實施.docx


114學年度

新表件

發展遲緩

重新評估



114學年度

新表件

家長
同意書

實際照顧者

聲明書



114學年度

新表件
發展遲緩 申請表

1 2 3

重新評估



114學年度

新表件
發展遲緩 申請表

4 5 6

重新評估



安置適切
性評估表

114學年度

新表件



01

02

03

04

05

檢核表

鑑定暨安置同意書
/(實際照顧者申明書)

檢核表

鑑定暨安置同意書
/(實際照顧者申明書)

申請表 申請表

鑑定安置
評估報告書

安置適切性評估表

鑑定安置
評估報告書

新提報 VS 重新評估



智能障礙類

0807講義PPT(勇)/2 - 智能障礙114.08.pptx


113學年度

舊表件

智能障礙

新提報



114學年度

新表件

智能障礙

新提報



114學年度

新表件

家長
同意書

實際照顧者

聲明書



114學年度

新表件
智能障礙 申請表

1 2 3



4



113學年度

舊表件

智能障礙

重新評估



新提
報

檢
核
表

重新
評估

02
智能
障礙

差異



114學年度

新表件

家長
同意書

實際照顧者

聲明書



114學年度

新表件
智能障礙 申請表

1 2 3



安置適切
性評估表

114學年度

新表件



自閉症類

0807講義PPT(勇)/4 - 自閉症114.07.pptx
0807講義PPT(勇)/4 - 自閉症114.07.pptx


新提
報

檢
核
表

重新
評估

04
自閉
症

差異



新提
報

重新
評估

04
自閉
症

檢
核
表

差異



新提報

感官障礙

0807講義PPT(勇)/7 - 1視覺障礙114.07.pptx
0807講義PPT(勇)/7 - 2聽覺障礙114.07.pptx


重新評估

感官障礙



新提報

肢體障礙

0807講義PPT(勇)/6 - 肢體障礙114.08.pptx


重新評估

肢體障礙



新提報

腦性麻痺

0807講義PPT(勇)/5 - 腦性麻痺114.08.pptx


重新評估

腦性麻痺



表件下載 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https://www.sped.p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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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件下載

57

2.



點亮孩子希望
有愛幸福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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